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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
关于印发公司类纠纷案件书证提出命令工作

规程 (试行 )的通知

院属各业务部门:

《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公司类纠纷案件书证提出命令的

工作规程 (试行 )》 已于 2021年 11月 24日 经 2021年度第 51

次院党组会讨论通过,现予以印发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

遇到的问题,请及时向院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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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审管办 2021年 11月 24日 印发



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

关于公司类纠纷案件书证提出命令的

工作规程 (讠好于)

第一条 为便利投资者提起和参加诉讼,保护投资者合法

权益,发挥书证提出命令的作用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
诉讼法》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〉的解释》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,

结合本院工作实际,制定本工作规程。

第二条 在本院审理公司类纠纷过程中,当 事人可以依法

申请本院出具书证提出命令。

第三条 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,承担举证证明责任

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本院责令对方当事人

提交该书证。

第四条 当事人申请本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,申

请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:

(一 )所 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内容;

(二 )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事实的重要性;

(三 )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;

(四 )对方当事人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。

第五条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,本院根据法律规定、

行业习惯等因素,结合案件的事实、证据、当事人陈述,对于



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综合判断。

第六条 合议庭或独任法官负责对申请资格、申请理由、

申请是否在规定期限内、书证对要证事实的证明的作用以及要

证事实对审理公司类纠纷的意义等进行审查。

在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进行审查时,应 当听取对方当

事人的意见,必要时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、进行辩论。

第七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,本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

请 :

(一 )当 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 ;

(二 )书 证对于公司类纠纷待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;

(三 )待证事实对于公司类纠纷裁判结果无实质性影响;

(四 )书 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;

(五 )不符合本工作规程第八条情形的。

第八条 下列情形,控制书证的对方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:

(一 )控制书证的对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的书证;

(二 )为 申请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;

(三 )申 请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、获取的书证;

(四 )账簿、记账原始凭证;

(五 )本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情形。

前款所列书证,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当事人或第三

人的隐私,或者存在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情形的,提交后不得

公开质证。

第九条 本院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准



许当事人的申请。

当事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,本院及时以口头或书面通知的

方式告知申请人。

当事人申请理由成立的,本院作出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

证的裁定。当事人提出的书证提出命令申请部分成立的,本院

可以仅就该部分书证作出裁定,但不能超出当事人申请的书证

范围。

第十条 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裁定书应当载明以下

内容:

(一 )公司类纠纷案号;

(二 )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;

(三 )书证持有人姓名或名称 ;

(四 )申请提出的书证及范围;

(五 )申 请理由;

(六 )裁定主文,包括责令对方当事人于何时提交书证以

及对方当事人违反书证提出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。

第十一条 控制书证的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

证的,本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。

控制书证的对方当事人以妨碍申请人使用为目的,毁灭有

关书证或者实施其他致使书证不能使用行为的,本院可以认定

申请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,并对对方当事人处以

罚款、拘留。

第十二条 本工作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